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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籍港澳居民的憲法義務*

馮澤華** 許政敏***

近20年來，以憲法為基礎，在“一國兩制”理論指導下，一門

新興學科——港澳基本法已經茁壯成長。港澳基本法中的國家結構理

論、基本法解釋問題、居港權、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憲法與基本

法關係等理論問題得到充分的研究，基礎理論日益豐富，學科框架日

趨完善。然而，關於中國籍港澳居民 1 的憲法義務研究，卻一直未能

得到學界青睞，相關研究成果鳳毛麟角。近年來，香港發生的系列惡

性政治事件，如佔中、旺角暴亂、候任議員宣誓風波等，凸顯了港澳

居民充分履行憲法義務的重要性。港澳居民，既是擁有中國國籍的公

民，亦是擁有特區區籍的居民。在同一個國度裏，港澳居民不同於內

地居民，其在港澳地區享有的權利種類遠比內地居民多，享受的保障

程度亦比內地居民高。儘管如此，港澳居民仍然同內地居民一樣，是

中國公民。國家相關制度過度強調港澳居民的特殊性，不利於同一國

度下的港澳居民與內地居民 平等地交流與聯繫。既然港澳居民有依法

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權利，自然有遵守憲法所規定的義務。新時代下

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理論，通過各種路徑明確港澳居民亦擁

有憲法義務，是提高港澳居民國民意識、穩固“一國兩制”的重要路

徑。這就需要建構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是

指，根據法治建設之核心要求，全方位、多角度地設計、建立能夠反

映中國國情，滿足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履行的現實需求，兼顧港澳居民

憲法義務履行規律，與中國憲法法律規定相一致的，義務的履行範圍

與方式不同於內地的制度。法治的核心要求是依法治國、反對特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港澳居民憲法義務的履行必須從法治屬性出發，

* 本文係2014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港澳基本法實施的相關機制研究”（項目編
號：14ZDC031）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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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無特別說明，本文的港澳居民特指的是中國籍港澳居民（港澳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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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義務制度的活力與生命力。本文從港澳居民履行憲法義務的實踐

價值出發，探究港澳居民履行憲法義務存在的瓶頸及其對策，並在

“一國兩制”下提出構建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的思路。

一、港澳居民履行憲法義務的實踐價值

（一）提高港澳居民國民意識

由於港澳地區長期被西方殖民統治，英葡兩國對港澳居民實行西

方的教育模式，港澳居民的國民意識一直不強。2012年，香港青年協

會的一份調查報告再次顯示：在國民身份認同方面，71.6%被訪問者

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比率自2009年持續下降；而表示對中國人身份感

到自豪的受訪青年比率，則從2009年的74.6%，大幅下降至40.7%。2 

亦有報告進一步指出，在2014年，儘管七成港人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

份，但以香港人身份優先，只有8.9%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純粹的中國

人。3 2016年，香港政策研究所發佈最新民調：僅有57%受訪者對中國

有較強身份認同，其中，95%的都認同香港身份；反之較認同香港身

份的學生，有64%較認同中國身份，36%則表示不認同。4 可見，港澳

雖然回歸了，人心卻尚未完全回歸。長期的殖民統治，致使港澳居民

國民意識淡薄，對國家安全更深感陌生。當然，由於內地與澳門，內

地與香港的關係密切程度不一，也導致香港與澳門青年的國民意識有

所不同。據前述諸多調查與實踐表明：澳門青年的國民意識明顯比香

港青年的高5 ，港澳居民國民意識一直不強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中

央過多運用法律父愛主義來管理港澳地區，港澳居民自治安全感不斷

下降。多年來，中央對待內地與港澳地區內外有別。在“一國兩制”

2.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3》，香港，香港青年協會，2013年，第153
頁。

3. 吳希同：“香港困局背後的本土意識”，北京，參見中國網http://opinion.china.com.
cn/opinion_72_115872.html，2014年11月28日。

4. “民調：逾三成香港中學生存在“國民身份危機””，上海，參見觀察者網h t t p://
www.guancha.cn/local/2016_12_05_382919.shtml，2016年12月5日。

5. 葉藍：“香港民建聯建議允許港人參軍”，《環球時報》2015年2月25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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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央視港澳地區為掌上明珠，許多法律制度的構建一再避免港澳

居民比內地居民履行更多的義務。港澳居民在享受着中央為其設置的

優惠政策的同時，深感中央對港澳的管理過於全面、直接，擔憂喪失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之基本原則。這種擔憂思想的存在，是港澳居民

時常質疑中央有關決策之原因，亦是香港居民反感香港特區政府施行

國民教育之根源。其二，港澳回歸前後，部份西方國家就對這些疑慮

不斷地煽風點火，港澳居民難以判斷是非真假。港澳居民的危機感，

並非回歸後才出現的。在港澳地區回歸前，內地在現代化建設過程

中，遇到不少挫折。這些挫折不斷地被部份西方國家過度解讀、加以

描黑，其目的在於擾亂港澳居民辨別是非。一些港澳居民亦正是在憂

心忡忡的情況下回歸祖國。時至今日，部份西方國家仍過多干涉港澳

地區的事務 6，港澳地區因而長期存在國際間諜、宗教組織、西方民間

組織等魚龍混雜的現象。在這些現象轟炸式的爆發下，人云亦云，港

澳居民難以判斷是非真假，進而對內地產生不友好之態度，自然對國

民教育棄之不顧。儘管許多謠言並非無懈可擊，但港澳長期對內地存

在的誤解一時之間難以消除，很多人願意相信它。這是因為每個人都

是有限理性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真相。因此，他們都有可能相信那

些看似合理的謠言。 7 再者，在自媒體時代，謠言難以止於智者，只會

越描越黑。8 長此以往，國民教育亦就難以在港澳地區展開。

香港學者梁美芬認為，要想讓“一國兩制”成功，兩地人民必須

要互換思維，內地人要多瞭解香港，香港人要多體諒國家。9 在社會層

面上，現代化提高了社會的總體經濟、軍事和政治實力，鼓勵這個社

會的人民具有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從而成為文化的伸張者。 10 同時，

從另一個側面而言，“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其實亦是統一戰線穩

6. 如美國政府公認支持香港佔中運動，干預香港事務，參見“英國前官員質疑美國支

持｀佔中´”，參見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4-10/09/c_127077884.htm，

2017年7月1日。

7. [美]卡斯·R·桑斯坦：《謠言》，張楠迪楊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72頁。

8. 郭春鎮：“公共人物理論視角下網路謠言的規制”，《法學研究》2014年第4期。

9. 梁美芬：《香港基本法：從理論到實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頁。

10. [美]撒母耳·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第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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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過程。11 構建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亦有助於鞏固統一戰線。

在某種程度上，“一國兩制”本身就是最大的統一戰線。12“一國兩

制”下的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起源於增強港澳居民國家認同感的

需要。愛國統一戰線的鞏固，不僅需要海內外炎黃子孫的行動，更需

思想上的培養。港澳同胞離開祖國甚久，國家認同感正如上文所言，

仍需一段時間的培養。愛國統一戰線本質上屬於社會主義性質，但並

不排斥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港澳同胞愛國者共同參與戰線穩固工作。從

某種程度上而言，增強港澳居民的國家認同感，目的程度較弱，是第

一階段；穩固港澳愛國統一戰線，目的程度較強，是第二階段。當前

所需建立的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兩個階段的效果會不斷凸顯，但

需循序漸進，不斷推進。

（二）鞏固“一國兩制”

直至如今，仍有許多香港同胞並不認可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亦不

關心國家發展問題，相反，他們比較關心的是自身的人權與自由。不

少香港民主人士喜歡將香港的自由與國家問題對立起來，使得香港居

民的國家意識不斷地被削弱。此外，儘管內地與港澳的聯繫日益緊

密，交流亦頻繁，但仍有不少港澳居民從未到過內地，或者僅僅到內

地“走馬觀花”，未能深入瞭解內地，所獲得關於內地的消息幾乎是

境外媒體所報導的新聞。因此，部份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一直不強亦

緣於他們對內地缺乏認識。多數香港同胞自認為香港的人權、自由和

法治遠超內地，應當先促進內地的人權、自由與法治的發展，否則貿

然將原屬於內地的國家安全強加於香港身上，將破壞香港的自由、民

主與法治，最終不利於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從國家戰略高度而言，構

建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有助於鞏固“一國兩制”。國家的安全離

不開地區的安全，而由於種種原因，香港特區的安全對國家安全尤為

11. 黃易宇：“對一國兩制條件下港澳統一戰線的初步認識”，《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

報》2010年第3期。

12 陳仁庚：“一國兩制和愛國統一戰線”，《理論導刊》198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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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13 時至今日，關於港澳基本法的第23條立法問題，香港方面仍

是能推即推，而澳門則是非常積極，在回歸十周年之際，亦即2009年

2月時，澳門即通過了《維護國家安全法》，從而完成了澳門基本法第

23條的立法任務。澳門居民已經承擔了部份憲法義務。無論是第23條

立法問題，抑或是其他的政治事件，無不在反映着央港關係14 的緊張

程度。當然，這些都是香港一家自發而成的矛盾，而澳門方面則顯得

相對淡定。縱觀“一國兩制”的實踐歷程，央港關係的協調解決才是

治癒“一國兩制”緊張局面的良方。

“一國兩制”理論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所提出

的，主要是解決港澳台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15 儘管有學者認為

其不能作為建構新型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模式16，但其極大地豐富了國

家結構理論，所具有的實踐與理論意義深遠，是一種極具思想解放性

的創舉。港澳基本法的研究隨着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而興起。多年以

來，港澳基本法學科之研究，極大地豐富了國家結構理論，完善了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為世界其他國家類似情況提供經驗。基於

國家戰略考慮，尤其是憲法極具有社會主義色彩，故國家在港澳基本

法在制定過程中，暫時不提及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問題，這就導致了港

澳居民多年來未能履行相應的憲法義務。時代的發展，需要我們用動

態的思維來闡釋“一國兩制”。港澳回歸過渡時期，特別是香港回歸

過渡時期，港英政府實行還政於民政策，培養了一大批親英公務員。

這種做法，無異於為香港政壇反對中央埋下了地雷。從香港歷史可

知，回歸前，香港的各級機關幾乎被英國當局牢牢控制，香港居民極

少參政議政，缺乏民主政治經驗。若國家不趁早通過各種方式來防控

香港的國家安全隱患，勢必加大國家治理香港的難度，香港問題極容

易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刺頭。面對這種政治現實，構建港澳居民憲法

義務制度，有助於維護港澳地區的國家安全，鞏固“一國兩制”。

13. 郭天武等著：《香港基本法實施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350
頁。

14. 多數學者撰文將中央與香港、中央與澳門簡略成了“中港”“中澳”，這是極為不妥

的。從中文書寫習慣來看，“中”後面並排一個名詞，一般是指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

係。用最為通俗的“央”字則能恰到好處地代表中央，如“央企”“央行”等。

15.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9頁。

16. 張千帆主編：《憲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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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澳居民履行憲法義務存在的癥結及其對策

澳門已經完成了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任務，相對於香港而言，澳

門居民在履行憲法義務方面走在前面。為充分討論港澳居民的憲法義

務問題，這裏的部份論述主要以香港居民的憲法義務來進行證成。港

澳居民履行憲法義務最大的瓶頸莫過於香港基本法未對香港居民的憲

法義務予以規定。縱觀香港基本法全文，直接規定港澳居民義務的僅

為一條，亦即第42條中關於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有遵守香港特區

實行的法律的義務。而這一規定僅限香港居民對香港特區的義務，而

非香港居民對國家的憲法義務。這種籠統的規定，是深受憲法學上公

民權利本位影響的結果。儘管如此，目前，香港居民需要履行的憲法

義務主要是通過遵守各種法律規定而實現的。當然，如果香港特區已

經就基本法第23條進行立法，那麼香港居民對國家的憲法義務尚能

產生。遺憾的是，作為能夠充分表明香港居民係中國一份子的特殊條

款並沒有得到香港居民的認可，相反，香港基 本法第23條的立法問

題卻導致香港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繼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主導的國民教

育計劃以來，涉及國家問題的事件總能刺激部份香港居民的神經，進

而引發系列遊行示威事件。香港居民履行憲法義務的實踐遭遇曲折，

正表明了香港居民履行憲法義務的重要性。若國家不及時扭轉這一怪

像——香港居民拒絕履行國家責任（履行憲法義務），歷經數代港人

後，香港居民的國民意識將會消失殆盡。由於蝴蝶效應，部份澳門青

年亦在近年來深受這種國民意識淡化潮流的影響，澳門特區亦不得不

提防這一切。

顯然，這絕非危言聳聽，恰恰是從香港引發的系列惡性政治事件

折射出來的信號。要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如何在新形勢下，

通過理論建構，全面、正確的釐清憲法與港澳基本法的關係。當前，

似乎並沒有提到憲法能否適用於港澳的問題，以致於部份學者將港澳

基本法美名曰“小憲法”。 17 這種思維的存在，表明了部份學者並不

認可憲法能夠適用於港澳地區，至少並不希望憲法適用於港澳地區。

17. 鄭賢君：“中國憲法解釋技術的發展——評全國人大常委會 9́9《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釋法例”，《中外法學》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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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種思維能否經得起證成？答案是顯然的。早在香港基本法頒

佈初期，負責起草香港基本法的老一輩憲法學者便強調了這一點。肖

蔚雲教授認為，憲法可適用於港澳地區。香港基本法與憲法有衝突的

條文，可不適用於香港，沒有衝突的，可適用於香港。 18 憲法與港澳

基本法並非一山不能藏二虎，港澳基本法是根據憲法來制定的。憲法

是港澳基本法的母法。在單一制國家裏，憲法乃是一國之根本大法。

再者，港澳基本法的序言均強調“根據憲法，全國人大特製定港澳基

本法”就足以表明憲法在港澳的適用並非空穴來風。鑒於“一國兩

制”，港澳基本法所實施的條文與憲法存在諸多衝突，但這都是符合

憲法的，因為憲法第31條已經明確授權了。港澳基本法是憲法例外

條款、特別條款的實踐化、具體化。憲法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等具有強

調意識形態的條款與港澳基本法存在衝突的，可以不適用於港澳基本

法。憲法義務是否具有意識形態，則須從中國的傳統觀念、世界各國

義務條款現狀等方面出發進行考慮，而非一概而論地否定港澳居民的

憲法義務。

港澳基本法附件三所列舉的全國性法律，從性質上而言，屬於憲

法性法律。全國性法律所蘊含的內容也有關於憲法義務的具體化問

題，例如，尊重和維護駐港澳部隊在港澳地區依法履行職責是公民維

護國家安全義務的具體化表現。近年來，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成

員經常到軍營門前遊行示威，這種所謂的表達自由與國家統一問題如

何協調？毋庸置疑，駐港部隊是國家主權象徵，滋擾軍營秩序並揮舞

港英旗的違法行為嚴重挑釁國家主權，但由於三地獨立的司法權，現

行的港澳制度並沒明確當港澳居民違反這些全國性法律該如何處理的

問題。尤其是在香港地區，表達自由仍是一種極具有天賦人權色彩的

公民權益，香港市民視之為“帝王式權利”，若有關方面協調不好表

達自由與國家統一問題，再次引發類似七一大遊行的事件並非毫無可

能。若中央和港澳不盡早通過共同立法機制來填補這些漏洞，港澳繼

續保持繁榮昌盛的願望即會落空。

18. 參見蕭蔚雲：“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關係”，《北京大

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3期；許崇德：“簡析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

法律”，《中國法學》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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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的構建

（一）制度構建目的

任何一種制度的構建，均須明確制度構建的目的。若無一個準確

的、客觀的制度構建目的，就沒有一個系統而良好的制度。港澳居民

憲法義務制度跟內地一樣，必須要有相應的構建目的。一方面，全面

推行依法治國方略。國家運用法治的方式來構建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

度，有助於實現港澳居民權利與義務的統一，提升“一國兩制”的法

治化水準。另一方面，更有效地保障港澳居民權益。以往，國家過於

強調港澳居民的特殊性，從而造就了港澳居民權益保障程度遠高於內

地居民的局面。這種權利與義務不協調的現象長期存在。沒有無義務

的權利，亦沒有無權利的義務。為保障港澳居民更好地享受國家明確

的相關權利，國家與港澳特區政府應設置一些符合港澳居民實際的義

務供其履行，以更好地消除內地居民對港澳居民特權的顧慮。

（二）制度構建應遵循的原則

依法明確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應遵循的原則，有助於指引制度

構建者和執法者更好地依據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辦事，提高制度的

內在運作效能。同時，亦有助於彌補制度漏洞，指引、完善制度的施

行，提高制度生命力。

其一，平等原則。平等原則，是憲法的重要原則。憲法條款處處

都體現平等的思想，這也是法治國家所必須擁有的基礎性原則。在適

用於港澳居民憲法義務的問題上，平等原則要求我們不能因為一些港

澳居民有身份、有地位，而免除其履行義務，亦不能因為一些港澳居

民沒有身份、沒有地位，而加重其履行義務。同等條件，同等對待，

便是平等原則的核心要求。

其二，公平原則。公平原則，是為了彌補過於強調平等而可能帶

來實質上的不平等而設置的。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履行要強調實質平等

與形式平等的統一。一些港澳居民有正當理由，確實無法履行相關義

務，可在一定範圍內減輕或者免除其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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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實際履行原則。便利原則強調港澳居民在履行義務的可能

性與現實性上作出合理的安排。由於多數港澳居民長期居住在境外，

一些義務的履行方式不可能完全與內地居民一樣。因此，構建港澳居

民的憲法義務，應根據港澳居民的實際情況，設定一些符合港澳居民

能夠實際履行的方式，以便於港澳居民履行義務。

（三）制度包涵的具體義務種類

從憲法來看，中國公民需要履行的憲法義務可分為九大類，而這

九大類有一些是中華優良傳統經過法定程序後上升為憲法義務，也有

一些是根據中國國情的要求而來的。不管如何，這些義務的背後所要

蘊含的意識形態不太凸出。

第一，維護國家統一和各民族團結。這種義務的實施，並無明顯

的意識形態問題。可以說，這一義務，是世界各國憲法都有明文規定

的。任何國家，都不期待和允許自己的國民分裂國家，也不希望自己

的國民從事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從國家發展的角度來看，穩定是

基礎，只有國家穩定了，經濟才能得到發展。可以說，這一義務是愛

國主義的具體體現。港澳居民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亦常懷有滿腔愛

國熱情。近年來，香港居民不斷抗議日本政府屢次在釣魚島製造事

端，甚至幾次眾籌僱船隻到釣魚島海域向日本海上自衛隊示威；菲律

賓非法仲裁案前後，港澳居民亦在不同場所表達捍衛祖國統一的決

心，並聯合海內外留學生宣傳菲律賓申請南海仲裁的非法性。這些具

體表現均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為保衛祖國領土完整而付出的真實行動，

亦足以驗證了港澳居民中並非沒有愛國之人，而是這些愛國人士無法

在一個平台上表達自己的熱情。

第二，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下文徑稱維護國家安全的

義務）。維護國家安全義務的履行，在港澳地區頗有爭議，直接導致

了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失敗。香港基本法第23條設立的初衷，在

於將憲法的這一義務具體落實到港澳地區。然而，維護祖國的安全、

榮譽和利益過於空泛，特別是在何種程度上才算是維護、何種程度上

才算是破壞的問題上，範圍和標準界定不明，使得義務履行邊界得不

到準確劃分。最為致命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在推進第23條立法時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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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位、驕傲情緒過濃。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原因導致了第23條立法失

敗。由於香港長期未有國家安全的立法活動，國外勢力趁機資助香港

的相關政治團體，潛伏於香港的各行各業，企圖以香港為基地，製造

各種“唱壞”內地的論調。近年來，部份香港居民挑起港獨旗號，甚

至還出現了創建香港民族黨等政治事件。種種現象表明：解決香港的

國家安全問題已經到了極為迫切的時刻。若國家不及時處理香港的國

家安全問題，香港遲早會成為國外反華勢力的刺頭。

無一例外，一國之公民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亦是世界各國

憲法的通例，與維護國家統一義務，共同構成了愛國的重要內涵。如

果說維護國家統一是愛國的根，那麼維護國家安全是愛國的莖。根與

莖難以分開，否則容易枯萎。當前，許多港澳居民能做到維護好這條

根，但難以培植好這條莖。愛國的半截子行動，導致中央有時哭笑不

得。解鈴還須繫鈴人。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之所以難以推進，根源於

香港居民害怕失去言論自由，害怕失去遊行示威的權利等等。縱觀國

內外破壞國家安全的判例，這一種思維並非毫無道理。所謂的維護國

家安全，往往跟批評政府相關。亦即，政府容易以言論者的相關言論

破壞國家安全為由，對其實行逮捕，言論者便鋃鐺入獄，其表達自由

亦就無法保證。香港作為世界自由港，法治社會之美譽並非一朝一夕

能夠形成的。若特區政府肆意以犧牲香港居民表達自由為代價，追求

所謂的國家安全，香港居民理所當然就會拒絕。因此，如何在國家安

全立法與保護香港居民的表達自由上取得平衡，成為香港居民是否能

夠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義務的重要命題。

正如上文所言，破壞國家安全的諸多判例，除了行為人真實地通

過槍支彈藥等暴力行為外，更多的是通過批評政府而獲罪的。因此，

第23條的立法主線應該是將尊重和保護好香港居民的表達自由作為基

礎，將實際通過暴力行為做出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作為定罪的根本。

只有這樣，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才能真正推動。具體而言，若香港居

民通過一些激進的手段來批評政府，比如宣稱港獨、燃燒國旗等激進

行為，均不應視為破壞國家安全，而應通過香港現有的法律來進行制

裁——擾亂社會秩序的，按照擾亂社會秩序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一

些表達自由的行為尚未達到真正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不宜列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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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立法的禁止範圍。而其他的竊取、洩露國家秘密、購買槍支彈藥

意圖破壞國家安全等行為，則應視為破壞國家安全的行為。只有清晰

地界定好罪與非罪，才能取得香港居民對於國家安全立法的信任。這

裏的清晰，應遵循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則，避免各種兜底性條款。以往

的立法，既沒有廣泛徵求香港居民的意見，也沒有廣泛宣傳國家安全

立法的重要性，就馬上提起立法規劃的行為，肯定不能達到預期效

果。站在香港社會輿論的角度，理論上能夠梳理好香港國家安全立法

的各種步驟，但實際操作極為困難。特別是，雙普選失敗後，香港居

民對國家安全的敏感度更高，更加渴望中央能夠尊重他們的表達自由

與自治權。如此社會生態下，國家安全立法的難度可謂艱難，甚至不

可能。儘管如此，香港基本法要求第23條立法任務必須完成，否則，

香港居民就徹底地變成只高度享有香港基本法明確的各種權利，而不

履行香港基本法所要求的立法義務。這種權利與義務的失衡，加深了

內地居民對於香港社會的不滿程度。

第三，保衛祖國、依法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依法服兵役，

是中國公民光榮的義務。作為中國公民的港澳居民本應履行這一義

務，但國家基於收回港澳的需要，無論是港澳居民的其他憲法義

務，抑或是具有愛國色彩的服兵役義務，均未明確。目前，中國實

行義務兵役制為主體的義務兵與志願兵相結合、民兵與預備役相結

合的兵役制度。儘管中國每一位適齡公民都應有服兵役的義務，但實

然基於國情的需要，中國無法也不能像一些國家和地區那樣實行全民

服兵役制度，該義務亦就無法得到全面落實。港澳居民沒有服兵役的

義務，體現了國家對他們的關懷。如果港澳居民願意服兵役，報效祖

國，國家應該給他們提供機會。因中國人口多，適齡公民數量大，只

有少數人當兵。換言之，內地居民亦僅是少數公民能夠履行這一神聖

義務。故此，依法服兵役對於適齡港澳居民僅能作為一個自願性的義

務來履行。

第四，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

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會公德。從國際社會來看，公民必須

遵守國家的法律制度（憲法和法律）是一項慣例。港澳地區作為港澳

居民溫暖的家，港澳居民自不例外地應尊重在港澳地區實行的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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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港澳地區的法治程度亦隨着經濟水準的提高而提高，港澳地區的

犯罪率較低便是例證。此外，香港還是國際公認的廉潔城市。故此，

港澳居民在遵守港澳地區的法律制度方面，尚且算是符合憲法義務。

而港澳居民是否已經遵守了憲法，則須再進一步具體分析，所探討的

問題仍在於探討港澳居民是否充分履行了憲法義務。對於其他帶有意

識形態的義務，如尊重社會公德的義務，港澳居民是否必須履行？答

案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由於尊重社會公德已納入憲法條文，足以表

明尊重社會公德，既要靠法律來保障，亦要靠道德力量為維持。而所

謂的社會公德，是指在一定社會佔統治地位的道德準則。道德是一種

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評定行為是非的標準之一。 19 在中國，國家性

質決定了社會公德主要是指社會主義社會公德，而社會主義公德的基

本要求是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港澳居民

對於履行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等公德的行為，是完全符

合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普世價值，這些公德並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變

得有所不同，故港澳居民應無所顧忌地履行這些公德。是否必須愛社

會主義，港澳居民則應有不同的履行標準，必要時，還得停止他們履

行該道德的部份要求。鄧小平同志曾說過，“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

等於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

中國，愛甚麼呢？港澳、台灣、海外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

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麼叫愛祖

國呢？至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每一個公民，每一個青年，我

們的要求當然要更高一些。” 20 可見，鄧小平同志對於港澳居民應否

擁護社會主義已經明確表態了：港澳同胞可以不擁護社會主義，但必

須要愛國。這完全符合中國當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亦符合具體問題

具體分析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要求。

第五，父母撫養教育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贍養扶助父母。這一

義務，同樣也沒所謂的意識形態色彩。古今中外，這一義務便具有強

烈的人倫性。在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中，這一義務也佔據了十分重要

19. 周葉中主編：《憲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88-
289頁。

2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9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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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這一義務源於道德義務，中國憲法經過法定程序將其上升為

憲法規範，亦即具有強烈的約束力，任何人都不得違反。港澳地區，

是傳承了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美德的華人社會。關於這一義務，可在香

港的相關條例中得到印證。毋庸諱言，港澳地區亦是以實際行為，通

過立法和社會輿論等形式，切實地將這一義務貫徹下去，從而履行了

憲法義務。

第六，禁止破壞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婦女和兒童。這一義

務，亦由憲法通過法定程序將道德上升為憲法規範的高度。港澳地區

亦是十分尊重婚姻自由的，對老人、婦女、兒童的權益保障程度亦是

十分地高。在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高齡津貼（長者津貼）等權益

保障機制便是例證。在澳門，澳籍居民時常收到特區政府發放的各種

福利性的津貼。這一切都在表明，港澳居民在這一方面的義務履行程

度較高。

第七，行使自由和權利時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

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的權利。這一義務體現了權利的相對性，是

權利邊界的具體化，亦即香港居民擁有廣泛權利和自由的同時，以不

損害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為界限。這一義務在世界各國已為通例，港澳

地區的法律制度自不例外，否則權利就無法行使。若允許公民隨意行

使自己的權利，那麼其他公民將失去自己的權利。因為權利的行使沒

有規則，既然沒有規則，公民就可以隨意做出藐視，甚至侵犯他人權

益的行為亦就不斷浮現。據此，港澳居民在這一義務的履行上仍是十

分到位的。

第八，依照法律納稅。這裏的依法納稅，特指的是港澳居民對國

家的義務。然而，這與港澳基本法規定的特區實行獨立的稅收制度存

在直接衝突而無法適用於港澳居民。儘管如此，港澳居民在港澳地區

工作，仍然要按照港澳稅收的法律制度進行納稅，因為這是港澳基本

法的底線。從實質上來講，相對於內地居民要向國家納稅而言，港澳

居民對特區政府亦是履行了納稅義務的。否則特區政府作為公權力機

關因無財政保障而被迫關門。亦即，儘管港澳居民沒有直接為國家履

行依法納稅這一憲法義務， 但在實際中已經根據法律，向特區政府納

稅了。而特區亦是國家的一部份，本質而言，港澳居民亦是履行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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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憲法義務。再者，為了消磨內地居民與港澳居民的差異，在內地工

作而獲得薪酬的港澳居民同樣需要依照內地稅法繳稅，這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進了港澳居民履行納稅的義務。

第九，計劃生育的義務。憲法所規定的計劃生育義務，顯然與港

澳基本法的規定相衝突。港澳居民對生育權益較為重視，自英葡統治

時期便享有充分的生育權益，生多生少不會受到公權的限制。一般而

言，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達到一定發達程度時，居民的生育觀念顯得

較為謹慎，少生，甚至不生成為了社會的主流觀念。例如，在日本，

持續低的人口出生率迫使日本政府鼓勵生育，也歡迎外來移民，以穩

定國家的勞動力。回歸以來，港澳保持了地區穩定，延續了繁榮昌盛

的局面，港澳居民的幸福指數一路飆升。另一方面，在生活成本過

高，尤其是養兒育女的成本亦隨之暴漲的情況下，港澳居民的生育觀

念亦隨之改變，能少生的儘量少生，丁克家庭不斷出現，收養、領養

式家庭隨之普遍。近年來，內地已逐步取消傳統僵硬化的“一孩式”

的計劃生育政策，部份省市已經開始鼓勵民眾生二孩，同時，“超

生”不繳納罰款不能作為限制小孩入戶口的原因。假以時日，憲法的

計劃生育義務將演變為類似服兵役義務——由強制式的義務變為實質

意義上的自願式的義務。基於此，在這種情況下，港澳居民即使沒有

從口頭上、思維上履行了憲法所規定的計劃生育義務，但實踐中，他

們履行得比內地居民還要充分。

（四）制度構建的形式

從上文港澳居民的憲法義務的各大種類來看，儘管從港澳基本法

上並無明文規定，但從實踐而言，港澳居民的多數義務能通過港澳地

區自身所制定的法律規範而間接履行到位。分析和強調港澳居民的憲

法義務，在於澄清港澳居民沒有憲法義務的誤解，更是為了強調港澳

居民的中國公民身份，最終是為了提高他們的國民意識，進而穩固

“一國兩制”實踐。毋庸諱言，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的構建內容，

具體包括維護國家安全義務、依法服兵役義務與其他憲法義務的履

行。首先，港澳居民的其他憲法義務，在實際中已經得到間接履行，

但這種間接履行，由於滲入了其他國籍的港澳居民而無法讓中國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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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居民充分履行其應履行的憲法義務。作為制度構建的目的，在於

加強這種憲法義務的履行程度，強調這些義務具有憲法義務色彩，而

非僅強調依據的是港澳基本法。因此，中央政府仍應由港澳地區根據

自身實際情況，通過立法的形式，將這些憲法義務分散於各部法律

中，讓港澳居民在實際約束力下履行。港澳地區立法文件的制定，應

按照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的目的和原則為指導，切忌過於偏離方向

而造成立法文件與憲法規定之間的不協調。港澳居民憲法義務制度的

系統性，並不在於是否通過統一立法的形式來建構制度，而在於相關

的義務立法是否遵循了特定的制度目的與原則。從世界各國的立法實

踐來看，尚未有一個國家會將公民的憲法義務統一於同一部法律中，

而是在憲法的指導下，通過制定一部又一部的法律來具體呈現這些憲

法義務。例如，服兵役義務的，則須制定《服兵役法》。

其次，關於港澳居民依法服兵役義務問題。當前，我們可以參照

現行國防生、大學生入伍等規定的待遇來鼓勵適齡港澳青年履行服兵

役義務，甚至可專門設計一套港澳人才引進機制，吸引更多的港澳人

才進入部隊，服務於部隊，既能更好地完善《兵役法》，又能與憲法

規定的義務相適應。由於港澳居民服兵役問題，涉及到港澳問題，且

又涉及到中國軍事制度，應在全國人大的主導下，中央和港澳三地共

同起草立法文件，再由全國人大通過該立法文件。具體而言，港澳居

民服兵役立法可由三地共同推出各自的立法草案，並提交各地區能夠

設計港澳居民服兵役平台的可行性與障礙的分析報告。各種新興媒體

如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先進科技產品的出現，促進港澳居民較為頻

繁地參與各種網上活動，其中，互聯網討論平台等媒介時常出現港澳

居民的蹤跡。這些平台均給予港澳居民相當高的自由度來作出意見交

流。因此，港澳特區政府應多加利用互聯網媒介接觸居民，瞭解他們

對服兵役的真實想法，採取雙向互動的方式，為港澳居民提供政策宣

傳或者諮詢平台，強調服兵役作為新興就業路徑的優越性，邀請 提出

合理意見的居民親自到政府總部提出寶貴的意見，從而瞭解港澳居民

對服兵役的真實看法，不斷完善港澳居民服兵役立法草案。由於港澳

居民依法服兵役義務問題涉及到增加全國性法律在港澳實施的問題，

故仍需考慮這部立法是否合憲的問題。毋庸置疑，關於港澳居民是否

有服兵役的義務，無論港澳基本法，抑或附件三均無明確規定。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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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是中央默認港澳居民暫不履行這一國家義務，而非永久免除，這

從法理上容易得到證成。每一憲法條文的解釋都必須表達制憲者的意

圖。 21 解釋法律，特別是解釋憲法，要追求憲法制定者所追求的客觀

目的，而不要拘泥於字句。因為憲法制定者不會永生，但憲法文本可

以永生。我們通過客觀解釋的方法來解釋憲法，能夠盡可能地保障憲

法穩定，同時又可以兼顧現在社會發展所在追求的正義。港澳基本法

的制定，本來就是一種創舉，是對國家結構理論的重大突破。當下，

以構建港澳居民服兵役為契機，建立內地與港澳共同立法機制，是促

進三地經濟與文化交流的重要舉措與保障。法治的實質必定是在對公

民發生作用時，政府應忠實地運用預先宣佈的應由公民遵守並決定其

權利和義務的規則，如果法治不是這個意思，它就毫無意義了。 22 更
為重要的是，港澳居民服兵役的立法規定，仍可依法明確港澳居民可

選擇服兵役，亦可選擇不服兵役。其立法的目的在於明確港澳居民服

兵役的途徑，而非刻意增加港澳居民的負擔。

最後，關於港澳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義務問題。香港與澳門居民履

行維護國家安全義務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在實踐中，澳門已經通過了

《維護國家安全法》。澳門地區不僅從立法工作上作了表率，在日常

生活中，澳門居民一向與內地的關係甚好，回歸多年，澳門地區從未

發生過較大型的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政治事件。故這裏的港澳居民

國家安全義務主要強調的是香港居民的義務。 23 而這一義務恰好亦是

主導着中央與香港關係晴雨表發展的重要根源。這裏僅闡明一點立

法思路——通過時間的流逝，在香港各行各業宣傳國家安全立法的重

要性，明確、清晰地界定好破壞國家安全的罪與非罪的界定，鼓勵香

港居民就國家安全立法發表意見，尤其是通過建構一定通道，推動香

港居民多往中國內地走走，改善他們對中國內地的看法，在內外因素

的作用下，假以時日，特區政府便可重提國家安全立法問題。毋庸諱

21. [美]詹姆斯·安修：《美國憲法判例與解釋》，黎建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

社，1999年，第67頁。

22. [美]朗·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鄭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第209頁。

23. 文章論證主要強調香港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並不意味着澳門居民在履行該義務

時可以鬆懈。當前，由於部份澳門青年逐漸掀起激進的社會運動，這仍然需要在強化

澳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執法工作的前提下，強調澳門居民維護國家安全的憲法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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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儘管第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立法任務，但基於香港居民的民

意，香港特區政府不敢貿然提起立法計劃。故而香港居民拒絕履行這

一義務，導致香港基本法第23條名存實亡。長此以往，這勢必不利

於建構良好的央港關係，更不利於內地居民與香港居民的平等交往。

第23條立法的成功，不僅要寄望於香港居民，更重要的是要不斷提高

中央政府的公信力。香港居民拒絕立法第23條，無非在於他們害怕喪

失表達自由之權利。易言之，香港居民從中央政府以往不好的言行來

估量將來立法限制自由的可能性後，進而厭倦、排斥這一立法。中央

政府的公信力，才是解決第23條立法的關鍵。若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提

高了，部份西方國家的不當言論亦會隨之變成紙老虎。例如中央政府

現行推動的反腐運動，贏得了世人的認可。若中央政府不著重於自身

公信力的提升，強調第23條立法的失敗完全為香港一方面的原因，則

“一國兩制”只會在魚死網破中艱難生存。中央政府需要在香港各行

業間建構一套與香港居民能夠溝通的機制，這是提高中央政府公信力

的良好舉措。

四、結語

“一國兩制”不僅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偉大創舉，更是穩定和繁榮

港澳地區、促進祖國統一的基本國策，不允許任何人破壞“一國兩

制”。港澳居民在港澳基本法的規定下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但其

作為憲法規定下的中國公民，理應履行憲法所規定的合乎“一國兩

制”的義務，否則，難以激發港澳居民自我認可中國公民的身份。在

國家全面推行依法治國方略的進程中，“一國兩制”必然更加法治

化、科學化，在此形勢下，港澳居民更應以履行憲法義務為日常，凸

顯自己作為中國公民應盡的責任。總體而言，涉及增加港澳居民負擔

的義務方面，有關部門應當在充分尊重港澳民意的前提下，凝聚港澳

居民智力，吸收港澳居民意見和建議，方能構建科學的、合憲的港澳

居民憲法義務制度。若管治港澳的有關部門不尊重港澳居民意見，刻

意為了構建義務制度而構建，則會喪失民心，導致憲法義務制度難以

發揮應有的作用。




